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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推動全國菸蒂不落地成果報告 

一、 緣起 

廢棄的菸蒂殘留菸草、濾嘴和紙包裝三個部分。市售菸品有

99%使用濾嘴捲菸，濾嘴成分為醋酸纖維(cellulose acetate)，約有

1 萬 2,000 根醋酸纖維，在環境中不容易分解，需要 10 年或更久

時間才能分解。殘留的菸草含有 7 千種以上化學物質，如尼古丁、

砷、鉛、銅、鉻、鎘及多環芳香烴類，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 

菸蒂任意丟棄，可能透過排水溝或雨水側溝，經排水或河川，

漂流到海灘或海洋，不但污染環境，海鳥或海洋哺乳動物誤食的

情形更時有所聞，對生態威脅不亞於塑膠垃圾。 

目前生活環境中仍存在亂丟菸蒂的問題，影響市容及生活環

境，也持續危害河川及海洋環境與生態。依財政部國庫署統計，

114 年我國菸品銷售約 365 億根香菸，若有 1/4 菸蒂遭亂丟，則每

年超過 91 億根菸蒂流布於環境中。這些菸蒂不僅嚴重破壞市容，

還會釋放出有害化學物質，影響生態環境；菸蒂為不可分解塑膠，

含數萬根塑膠醋酸纖維，進入環境變塑膠微粒；進入食物鏈，對

人體健康構成威脅。 

二、 目標 

為營造優質健康生活環境，維護生態環境，讓環境無菸蒂，

推動菸蒂不落地方案。 

三、 策略及措施 

為了讓環境無菸蒂，街道乾淨美麗，本部於 113 年 7 月 9 日

實施「推動全國菸蒂不落地方案」，透過「改變文化」、「源頭減量」、

「稽查取締」、「環境清理」、「公私協力」及「加強研究」六大策略

及 21+N 措施推動執行，整合中央、地方、企業的力量，攜手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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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共同打造優質環境。 

四、 辦理情形 

（一） 改變文化 

首先從改變文化做起。透過形塑社會氛圍、互相提醒鼓勵、

及通力實踐來改變吸菸者確實熄菸、不邊走邊抽、菸蒂丟垃圾桶。 

為響應 4 月 22 日地球日，本部於 114 年 4 月 19 日辦理「Team 

Planet 挺地球 Go 淨!」活動，透過大規模環境清理行動，提升社

會大眾對環境永續的關注，並強化參與意識。 

「讓我們在地球日重新省思我們跟地球的關係，把力量擴散

出去！」本部彭啓明部長指出，本次地球日環境部動員來自企業、

社會團體、環保志（義）工及水環境巡守隊等關心環境保護的夥

伴，並串聯全國 22 縣市共同響應，在全臺各地共同參與環境清理

行動，強調若讓都市垃圾顯著減少，能讓民眾更有感進而促進改

變。 

活動當日由本部彭啓明部長、臺北市政府及各企業團體志義

工包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及其會員公司、國際青年

商會中華民國總會及分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環保志（義）工與水環境巡

守隊等，於西門紅樓廣場主場誓師展現公私協力淨環境之決心，

並展開環境清理活動，全國各地近 5 萬人共同投入環境清理、減

菸蒂及登革熱防治作業。在一個小時的活動期間內，共同創下清

除一般垃圾近 10 萬公斤、資源回收物逾 2 萬公斤、清刷積水容器

一萬多個與菸蒂近 5 百萬支的紀錄。 

藉由本次活動期能提升民眾意識，鼓勵民眾併肩行動，形塑

提升環境乾淨衛生的氛圍，將意識化成行動，將動能持續下去。

本次活動照片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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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Team Planet 挺地球 Go 淨!」活動 

（二） 源頭減量 

1. 推廣吸菸者熄菸後將菸蒂丟垃圾桶 

菸蒂是一般廢棄物，熄菸後應丟入垃圾桶。透過環境教育及

淨零綠生活等多元宣導管道並結合地方環保機關，宣導民眾吸菸

後應確實熄菸並將菸蒂丟垃圾桶。 

(1) 本部綜合規劃司於「淨零綠生活資訊平台」進行菸蒂不落地政

策宣導，於首頁放置宣導橫幅、設置超連結或彈跳視窗推廣，

或於平台適合處新增圖示（如圖 2）。並於 114 年 7 月 26 日、

27 日「潮嚮．山海—夏日海洋市集」活動，設立以「淨零綠生

活」為主題設攤，攤位名稱「潮山海，硬淨零」設攤活動，傳

遞淨零綠生活理念並宣導菸蒂不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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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淨零綠生活資訊平台」菸蒂不落地政策宣導 

(2) 本部環境保護司於「環境探索館」設置常設性跑馬燈（如圖 3），

宣導全國菸蒂不落地，互相鼓勵與通力實踐，攜手落實菸蒂不

落地，環境更美麗。並於 114 年 4 月 20 日於臺北市大安森林

公園舉辦 2025 地球日「綠能行動愛地球×蔬食無痕家庭日」活

動，現場透過多元互動展區及親子參與活動，向民眾推廣環保

理念，包含綠能生活、無痕飲食、資源回收分類、以及「菸蒂

不落地」等內容。活動結合教育與娛樂，成功提升全民環保意

識。活動吸引超過 4,000 人次民眾熱情參與，共同以實際行動

響應環境永續，落實愛地球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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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環境探索館」跑馬燈宣導全國菸蒂不落地 

(3) 為宣導「菸蒂不落地 環境更美麗」政策，持續以帆布宣導「自

己菸蒂自己清 請確實熄菸」（如圖 4）。 

圖 4 本部掛置內政部警政署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宣導帆布條 

(4) 各地環保單位持續於垃圾車懸掛紅布條宣導「請確實熄菸 自

己菸蒂自己清」，累積 114 年宣導之垃圾車數量為 4,540 輛次，

各地環保單位垃圾車懸掛紅布條情形如圖 5；辦理菸蒂不落地

宣導 2,273 場次、發布社群媒體/新聞宣導 2,171 則，累計觸及

208 萬 8,31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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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垃圾車懸掛紅布條宣導菸蒂不落地 

2. 適當地點增設菸蒂盒 

菸蒂收集設施之設置應選擇在吸菸熱區、非禁菸區、遠離住

家之適當地點，以避免菸味干擾住家。 

推動設置的方法包括協調企業商家（便利商店、餐廳、飲料

店、燒烤店、網咖、醫院及診所及房屋仲介等）於店家周遭評估設

置；鼓勵鄰里在人行道、巷弄等地方評估設置；或由縣市環保單

位或清潔隊於人行道、巷弄、道路或排水溝等公共區域、場所等

協調評估設置。累計至 114 年底全國設置菸蒂收集設施總計 1 萬

3,065 處，全國各縣市菸蒂收集設施設置數量如圖 6；另分析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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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蒂收集設施設置場域類別比率如圖 7。 

圖 6 縣市菸蒂收集設施設置數量 

圖 7 全國菸蒂收集設施設置場域類別 

為推動菸蒂不落地，各縣市環保單位因地制宜，打造出兼具

創意與功能的菸蒂收集設施。在永續理念方面，部分縣市使用牛

奶罐等金屬罐製作菸蒂收集設施，而花蓮縣更利用海洋廢棄物製

作菸蒂收集設施，落實循環經濟；在提升民眾參與感方面，桃園

市與基隆市推出「投票式」菸蒂收集設施，利用趣味互動引導民

眾正確丟棄菸蒂，或將菸蒂收集設施結合可愛的造型或生動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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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案美化市容。此外，針對管理效率，臺北市將菸蒂收集設施附

掛於垃圾桶旁，方便清潔人員一併清理；部分縣市設立「窄口設

計」之熄菸柱防止收集設施被塞入雜物、垃圾，確保周遭環境整

潔。各縣市設置之菸蒂收集設施樣式如圖 8。 

圖 8 各縣市設置之菸蒂收集設施 

3. 研議創新設計水溝蓋 

為阻絕菸蒂進入排水系統造成海洋環境污染，各縣市進行創

新排水溝之設計研議，以召開研商創新設計水溝蓋會議進行創新

設計與設置討論，部分縣市之創意設計以及實際示範設置情形如

下： 

(1) 將創新水溝蓋示範設置 

a. 臺南市政府與北區區公所通力合作，引進由在地里長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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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新水溝擋板」。該裝置巧妙安裝於水溝蓋下方，能在

不影響既有排水功能的前提下，有效攔截菸蒂掉落，並同

步阻絕蟑螂竄出與異味散發。此項設施自 114 年 4 月起於

小北觀光夜市、勝安香草運動公園先行試辦，並於同年 6 月

擴大至花園夜市。截至同年 11 月底，已攔截約 4,000 支菸

蒂。 

b.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經協調規劃，於鳳山區國泰

路路段試行更換「創新格柵板水溝蓋」3 處。使用孔隙小之

格柵板水溝蓋，並於水溝蓋主體下放置數個過濾構件之集

水盤，具有氣密但不水密的特性，能讓水流順暢流通且防

止菸蒂及垃圾落入水溝內。 

c. 南投縣政府 114 年 9 月起於該縣南投市三和一路試辦創新

水溝蓋，採用不鏽鋼紗網固定於蓋體，在不影響排水下攔

截菸蒂與垃圾，至同年 11 月底累計攔截約 0.41 公斤菸蒂。 

d.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於重點商圈、人潮密集區及公共場域周

邊執行創新水溝蓋計畫，透過縮小水溝蓋縫隙，以阻隔菸

蒂與垃圾落入溝渠而導致水溝阻塞。 

(2) 創意設計 

a. 宜蘭縣召開會議邀請設計師進行創新水溝蓋方案簡報，說

明設計理念、材質選用及功能特色。同時，邀集專家委員

共同審視方案內容，針對排水效能、承載能力、維護便利

性及與都市景觀融合度等面向提出意見與建議，期能透過

多方交流，修正與優化設計方案，作為後續推廣應用及實

地試辦之依據。 

b. 嘉義縣提出「既有改良」與「全新設計」兩方案。透過加裝

網具或設置集水盤，強化攔污能力，有效阻絕菸蒂與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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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水溝，在保有排水效能的同時提升整體環境美質。 

c. 連江縣參考國內外案例，推動「細縫式」設計縮小開口。此

舉能有效防止菸蒂及小型垃圾落入，降低排水系統堵塞風

險與環境污染，並兼顧行人與輪椅通行的安全與便利。 

d. 苗栗縣設計「格柵水溝蓋不銹鋼濾網」，透過加裝濾網提升

攔截效能。 

e. 澎湖縣設計於水溝蓋下設置「可拆卸式細孔濾網」與「收

集槽」，有效阻隔並集中菸蒂。 

f. 彰化縣及嘉義市辦理創新水溝蓋設計投稿活動，邀請各界

一同發想創新水溝蓋。 

  

高雄市創新格柵板水溝蓋 

  

臺南市創新水溝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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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水溝蓋不鏽鋼紗網 

  

花蓮縣創新格柵水溝蓋 

圖 9 創新水溝蓋設置實例 

4. 延伸生產者責任 

依照延伸生產者責任(EPR)的原則，生產者的責任應延伸到整

個產品的生命週期，包括產品在生命週期每個階段所造成的衝擊

等，尤其對廢棄物回收、處理的成本不應留給社會或政府來負擔。 

為瞭解國際間對於菸蒂之管理作法，作為國內政策推動參考，

蒐集國外菸蒂之延伸生產者責任(EPR)資料如下： 

(1) 美國舊金山：主要依據《舊金山行政法規》設立「環境菸品垃

圾減量基金」，採行向零售商徵收清理費的模式。自 2009 年起

開徵，費額隨成本逐年調升，至 2025 年已達每包 1.7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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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費用由零售商按季申報，並以信託方式專款專用於街道、

排水溝及公共場所的菸蒂清理，同時涵蓋行政執行與公眾教育

支出。當地審計資料顯示，每年街道清理支出高達數百萬美元，

費率計算基礎是將直接清理成本除以菸品銷售量，以達成財務

平衡。 

(2) 法國：法國依據歐盟《一次性塑膠指令》與《反浪費與循環經

濟法》，將菸蒂納入「延伸生產者責任（EPR）」。菸商必須加入

政府認可的生產者責任組織（如 Alcome）並繳納生態貢獻金，

否則產品不得銷售。該制度核心在於補助地方政府清理費用，

並設定 2025 年減量 35%的明確目標。此外，Alcome 組織會依

人口密度提供實體設備支持，如每千名居民配發 50 個袖珍菸

灰缸及 1 個街道菸灰缸，從源頭優化回收效率。 

(3) 愛爾蘭：愛爾蘭依據歐盟《一次性塑膠指令》於 2022 年制定

將含塑膠濾嘴的菸草製品納入 EPR 範疇，強制菸商成立 

Tobacco Product Plastic Filter Group(TPPFG)組織履行法律義

務。自 2023 年起，菸商需按年支付費用，用於負擔街道清理、

公民意識提升、廢棄物調查及相關基礎設施成本。費率分攤主

要參考菸商的產品投放量與市占率，雖然目前收取的費用相較

於全國龐大的清理成本仍有落差，但其制度確立了 EPR 的原

則。 

(4) 西班牙：依據歐盟《一次性塑膠指令》於 2024 年頒布皇家法

令，正式將菸草業納入 EPR 體系。菸商集體成立「Avora」體

系，負責管理菸蒂及一次性塑膠製品的清理與處置。該法令明

確定義菸商為「廢棄物產生者」，必須直接負擔包含運輸、處

理、研訓及公共建設在內的所有管理成本。此外，亦要求業者

簽訂財務擔保協議，確保管理計畫能有效運作，擔保金額則依

投放市場之數量及平均廢棄物管理成本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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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將菸蒂納入延伸生產者責任屬於新興議題，法國、愛

爾蘭及西班牙皆在近 3 年內始建立相應收費管理制度。進一步觀

察國際作法，如歐洲方面，依據歐盟一次性塑膠指令研訂延伸生

產者責任機制，向菸商或製造、進口業者進行收費等；相關內容

可做為我國政策推動參考，惟涉及層面廣，包括多方利害關係人、

國外相關作法、以及對國際貿易之影響等問題，均須審慎考量，

後續將持續評估研議。 

5. 研究爭取固定經費辦理 

菸蒂具「體積小、分散性高、混雜性強、回收再利用價值低」

等特性，與現行公告應回收廢棄物（如家電、電池）在資源化屬性

與制度設計上存在本質差異，短期內尚難建立具效率與經濟性的

回收體系。持續檢視國內外菸蒂回收與再利用技術成熟度、處理

成本與實際效益。 

（三） 稽查取締 

1. 鼓勵民眾檢舉亂丟菸蒂 

依照廢棄物清理法第 67 條規定，對於違反該法之行為，民眾

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所在地執行機關或主管機關檢舉。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對於前述之檢舉，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

其罰鍰金額達一定數額時，得以實收罰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

提充檢舉獎金予檢舉人。檢舉及獎勵辦法，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定之。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為維護市容整潔，有效嚇

阻違法者，已提高亂丟菸蒂裁罰基準至 3,600 元。 

另為有效遏止亂丟菸蒂、垃圾等污染環境行為發生，刻正辦

理廢棄物清理法修正草案程序中，修正罰鍰金額最高上限由 6,000

元提升為 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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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環保稽查告發處分 

依照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第 1 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

禁有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屑、菸蒂、口香糖、瓜果

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行為。並依該法第 50 條規

定，有第 27 條各款情形之一者，處 1,2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罰

鍰。 

加強執法針對丟棄菸蒂之亂丟行為人透過錄影或監視器告發

處分，遏止亂丟菸蒂行為。114 年度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第

1 款的案件數為 6 萬 3,378 件，其中亂丟菸蒂的裁處案件數有 4 萬

4,986 件。 

考量現行亂丟菸蒂、垃圾等法定罰鍰上限過低，不符環境維

護目的之需，難收嚇阻之效，以及使用機動車輛亂丟垃圾難以確

認污染行為人之緣由，本部刻正辦理廢棄物清理法之修法： 

(1) 為有效遏止亂丟垃圾等一般廢棄物之違法行為，參考日本、新

加坡等國之立法例，將法定罰鍰上限提高為新臺幣 10 萬元，

依同法第 63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污染程度、

特性及危害程度等，訂定一般性裁量準則，供為執行機關裁處

之依循。 

(2) 因應使用機動車輛違反環境衛生之事件大量且反覆發生，考量

車輛所有人通常為管領使用之人，而得推斷車輛所有人為應歸

責之人，爰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5 條規定，廢棄物

清理法第 50 條增訂第二項定明車輛所有人未於裁處前檢證告

知其他應歸責人，即以之為處罰對象，並不得就其非行為人之

事實再為爭執。 

（四） 環境清理 

1. 提供誘因鼓勵民眾撿菸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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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透過活動，提供綠點或實質物品等誘因鼓勵民眾撿除

菸蒂。統計 114 年各地方環保機關共辦理 400 場次減菸蒂活動，

累計收集菸蒂約 6,291 公斤（部分含垃圾），每根菸蒂以 0.17 公克

計算，約收集 3,700 萬 5,882 根菸蒂。 

其中，嘉義縣環境保護局推動撿菸蒂兌換環境維護費活動，

並辦理鄉鎮市及村里撿菸蒂競賽。民眾可將撿拾到的菸蒂裝入指

定容量的透明寶特瓶，兌換相應金額的環境維護費，同時累積競

賽得分。成效優良之鄉鎮市及村里將獲得額外獎勵。活動期間總

計收集菸蒂約 4,663 公斤，約 2,743 萬餘根菸蒂。 

另為響應 4 月 22 日地球日，本部於 4 月 19 日辦理「Team 

Planet 挺地球 Go 淨!」活動，透過大規模環境清理行動提升社會

大眾對環境永續的關注，並強化參與意識。由本部彭啓明部長、

臺北市政府及各企業團體志義工等，於西門紅樓廣場主場誓師展

現公私協力淨環境之決心，並展開環境清理活動，全國 22 縣市共

同響應，總計近 5 萬人共同投入環境清理、撿菸蒂及登革熱防治。

在一個小時的活動期間內，共同創下清除一般垃圾近 10 萬公斤、

資源回收物逾 2 萬公斤、清刷積水容器一萬多個與菸蒂近 5 百萬

支的紀錄。 

2. 劃分各機關清理責任 

各縣市環保單位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1 條規定，由道路權責機

關、土地所有人或管理單位清理。 

3. 賦予店家責任清掃範圍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土地或建築物相

連之騎樓或人行道，由該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清除之規定辦理。依同法第 50 條規定，不依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

處 1,2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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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持續向店家宣傳及輔導推動自主維護環境概念與責任，宣導

菸蒂不落地，加強店家前水溝蓋上菸蒂及垃圾之清掃，並鼓勵店

家設置熄菸設施並定期清潔維護。 

4. 善用清溝車及加強清溝執行 

截至 114 年底全國清溝車共計 352 輛。統計 114 年各縣市執

行清溝作業總長度達 3,664 萬 6,738 公尺，縣市執行清溝作業如圖

10。路邊側溝中時常可見成堆的菸蒂，這些含塑膠濾嘴的菸蒂一

旦進入水溝，不僅容易攔截泥沙導致排水斷面縮減，更會釋放重

金屬與微塑膠，經由雨水系統最終污染我們的海洋。透過加強水

溝清疏不只是可預防淹水，更可以減少環境中之菸蒂數量。 

圖 10 縣市執行清溝作業 

5. 加強河面垃圾攔除 

菸蒂隨風吹入或人為棄置進入區域支流排水、灌溉渠道等，

隨著降雨強度大小匯集至大排、河川，隨著潮汐，擱淺至岸邊或

流入海洋。 

由本部、經濟部水利署與農業部共同推動河川攔除廢棄物作

業，攔除懸浮於地面水體之廢棄物（含菸蒂），作為河川污染整治

措施、避免因垃圾影響防洪設施之操作以及維護水中生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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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各縣市執行河面垃圾攔除總計約 4 萬 5,667 公噸。 

6. 加強淨灘 

統計 114 年全國民眾、企業與團體響應淨灘共 7,527 場，21

萬 301 人次參加，清理 2,820 公噸海岸廢棄物；本部 109 年起定

期進行海岸廢棄物現存量監測（即海岸清潔快篩調查），調查結果

顯示海岸廢棄物現存量從 108 年 2,294 噸減少到 114 年 772 噸，

整體海岸廢棄物現存量已下降 6.6 成，顯示透過向海致敬政策政

府機關及民間力量齊心維護海岸環境有了美好的成果。 

國際淨灘行動(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調查方式透過分

別計算海岸廢棄物個數，了解海岸廢棄物組成。菸蒂是全球海岸

廢棄物中最常見的污染物之一，在國內的海岸垃圾中，菸蒂 113 年

至 114 年排名由第 4 名下降至第 6 名，顯示菸蒂於全國海岸中仍

為最常見的廢棄物之一，不過透過菸蒂不落地等各項措施，逐步

降少環境中之菸蒂流布情形。 

（五） 公私協力 

1. 與民間團體合作 

與民間團體及社區發展協會共同推廣環境教育，向民眾宣導

菸不落地相關政策。 

(1) 為響應永續發展及讓環境更美麗，本部於 114 年 1 月 12 日與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下稱青商會）簽署「菸蒂不落

地 環境更美麗」合作備忘錄。旨在透過宣導與教育、推動企業

商家環境概念與責任及有關菸蒂不落地環境保護相關事項，共

同減少街道菸蒂，進一步改善公共環境，創建更潔淨、更健康

的生活空間。青商會號召全臺 153 個分會並邀集社區及學校的

朋友們，自 114 年 4 月 15 日起展開為期一個多月的減菸蒂行

動，一起走上街道，用實際行動響應「菸蒂不落地，環境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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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的環保理念。本部於 114 年 6 月 5 日「世界環境日」與青

商會共同舉辦「照亮城市街道計畫」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

本部沈志修常務次長頒發感謝狀給青商會分會的宣傳大使代

表，肯定青年影響力，感謝青商會全國各分會持續推動菸蒂不

落地、照亮街道的行動，本次發表會展現雙方合作推動「菸蒂

不落地」的豐碩成果（圖 11）。 

  

  

圖 11 本部與青商會合作推動「菸蒂不落地 環境更美麗」 

(2) 本部環境保護司持續透過補助地方政府推動「社區環境教育培

力暨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執行工作內容已納入菸蒂不落地、

氣候變遷、淨零綠生活及本部相關重點環保施政議題，以扎根

社區落實推動環境保護，並提升社區志工與居民菸蒂不落地文

化與環境素養。 

(3) 本部綜合規劃司推廣綠色辦公響應措施時，宣導上班族於吸菸

區吸菸後菸蒂不落地。 

(4) 本部水質保護司於水環境巡守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宣導，請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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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於日常排班巡檢時留意撿菸蒂及環境教育導覽時宣導菸

蒂不落地等作為。 

(5) 本部資源循環署 114 年 4 月 5 日辦理媽祖遶境臺灣乾淨活動，

向沿途信眾、商家宣導源頭減量、資源回收與低碳生活等理念，

鼓勵「自備」環保餐具、「重複」使用資源不浪費、「少用」塑

膠一次用品以及「菸蒂不落地」等內容。活動結合教育與娛樂，

與信眾輕鬆聊環保、談減塑，共同以實際行動響應環境永續，

落實愛地球的生活態度。 

2. 與企業商家合作 

本部資源循環署持續與超商業者聯繫，呼籲協助及配合環境

友善店家環境認養，清掃垃圾、自主維護店面周遭環境清潔。 

統計至 114 年底全國約有 2 萬 3 千家店家加入「環境友善店

家認養行動」，自主維護店家周邊環境清潔，以減少菸蒂等廢棄物

造成環境髒亂之情形，街道隨意丟棄菸蒂情形。 

3. 與宗教團體合作 

本部環境保護司已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

金會簽訂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廣環境教育，包含向民眾宣導菸蒂

不落地相關政策。 

本部綜合規劃司搭配地球日與世界環境日於佛光山佛陀紀念

館淨零綠生活常設展特展播放菸蒂不落地撿菸蒂影片進行宣導。 

4. 與海廢治理平台合作 

為有效解決多元且複雜之海廢議題，邀請社團法人台灣蠻野

心足生態協會、財團法人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海湧工作

室有限公司、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財團法人海洋公

民基 金會、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綠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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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基金會、財團法人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看守台灣協會、中華

鯨豚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重新思考環境教育協會、社團法人野薑

花公民協會、社團法人臺南市社區大學研究發展學會等環保公民

團體討論海廢議題。114 年召開之海廢治理平台會議與環保公民

團體交流討論菸蒂管理、宣導、水溝攔除菸蒂等，作為未來施政

方向之參考。 

（六） 加強研究及其他 

1. 研究菸蒂對環境影響 

本部國家環境研究院蒐集國內外相關報告，研究菸蒂在水中

塑膠微粒含量及對於環境生態影響。 

國外文獻指出，菸蒂含有的化學物質和醋酸纖維對水生生物

具有高度毒性，在 48 小時的暴露實驗中，1 公升人造淡水中含有

2 個煙蒂即會導致 36-100%的淡水無脊椎動物—搖蚊幼蟲活動力

喪失；在暴露 7 天後，菸蒂會導致幼蟲死亡率增加（>20%）、生長

速度下降（>1.5 倍）及發育受阻（>80%）。1 

另一國外文獻指出浸泡過菸蒂的水溶液對淡水腹足綱動物—

大池塘螺的影響，環境中常見的低濃度菸蒂水溶液（每公升 0.25

個菸蒂），也會顯著增加大池塘螺的死亡率，並降低卵的產量、卵

的存活率以及螺的生長，不過當污染源被移除後，死亡率、生長

速度及產卵量都出現恢復跡象。2 

由上 2 篇文獻可發現菸蒂流布於環境對生態系統的危害，而

及時清除環境中的菸蒂或防止其進入水體，有助於修復受損的生

態系統。 

2. 菸蒂再利用技術 

(1) 印度企業 Code Effort 除藉由拾荒者體系及大型企業合作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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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蒂，並積極建置「VBin」收集桶收集菸蒂。再經人工分類出

濾嘴（醋酸纖維）、紙類及殘餘菸草，經處理後製成絨毛玩具

填充料、蚊香及堆肥等。 

(2) 立陶宛考那斯理工大學(KTU)與立陶宛能源研究所合作開發

新方法，鑒於分離菸品廢棄物成分技術複雜，在經濟上不可行，

該研究利用熱裂解技術在 650°C、700°C 和 750°C 溫度下分解

菸蒂，提取不同量、富含三乙酸甘油酯的油、木炭和天然氣。
3 

(3) 伊朗醫科大學環境健康科技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以 7 種菸品牌

之菸蒂，將其中醋酸纖維組合，以催化劑製備薄膜。在正向滲

透反應器中，試驗去除水溶液中鉻、鎘和鉛等重金屬，測試結

果金屬去除效率均介於 85%至 90%。4 

(4) 伊朗的伊斯法罕理工大學研究，利用收集自公園與街道的廢棄

菸蒂，使用氫氧化鈉(NaOH)和硝酸鎳(II)六水合物(Ni(NO3)2·

6H2O)，製成輕質微波吸收材料(MAM)的多孔鎳/碳複合材料。
5 

(5) 芬蘭與伊朗跨國合作，研究核心是將菸蒂過濾嘴中的醋酸纖維

進行資源化再利用，首先將廢棄菸蒂進行深度清洗與溶劑萃

取，以去除尼古丁等有毒雜質，實現純化處理。接著，利用靜

電紡絲技術(Electrospinning)將純化後的醋酸纖維溶解並轉化

為奈米纖維(Nanofibers)。最後，將再生奈米纖維摻入環氧樹脂

(Epoxy)中，製備成複合材料。與使用商用（非再生）纖維或純

環氧樹脂相比，該再生材料具有更高的拉伸強度、熱穩定性優

異及高透明度等優點。6 

(6) 嘉義縣環境保護局於 114 年度提報申請一般廢棄物菸蒂再利

用試驗計畫，計畫將廢棄菸蒂添加至黏土原料製成紅磚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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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5 年度持續進行試驗計畫。 

五、 未來工作重點 

（一） 加強推動公私協力，多方邀集企業與社會團體一起推動菸

蒂不落地，擴大參與對象與規模，期透過形塑不亂丟菸蒂

之社會氛圍，共同減少環境中的菸蒂。 

（二） 持續辦理廢棄物清理法之修法，將亂丟菸蒂等一般廢棄物

之罰鍰金額提高，以遏止亂丟垃圾等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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